
能源动力与机械工程学院 

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资格考试审核表 
博士生 

姓  名 
 学号  

入学

年月 
 指导教师  

一级学科  专业  
联系

电话 
 

已参加资格

考试次数 
 

申请依据（博士生培养计划课程学习完成情况、政治思想、基础理论、专业知识、科研能力等方面情况的

自述） 

1、课程学习：本人已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完成了课程学习，并取得了学位课学分：   ，

总学分：    。 

2、政治思想： 

 

 

 

3、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、学科研究最新进展、科学研究方法掌握情况： 

 

 

 

 

4、科研态度及能力：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博士生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

指导教师审查意见：（对博士生自述进行评价，是否同意其参加资格考试）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指导教师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



资 格

考 试

过 程

记 录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资格考试成绩 笔试成绩  口试成绩  总成绩  

综合评价意见： 

口  可不再单独组织开题报告会，同意开题，开题通过； 

口  修改完善后，单独组织开题报告会； 

口  须参加下一次博士资格考试，考试通过后即可组织开题报告会 

资格考试委员会组长签字： 

资格考试委员会成员签字：  

秘书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院系资格审查意见：  口通过         口不通过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院（系）公章： 

日   期： 

注：本表请正反面打印，请勿改动表格格式。 


